
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造報資料彙編。

 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 2.筆(棟)數: 依各實際辦理土地(建物)筆(棟)數計算,土地以地號為基本計算單位,建物以建號為基本計算單位;分割合併案,係以原因發生後之筆數為準。
 1.件數:依各實際辦理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、地目變更及謄本核發之收件號數計算;如係連件辦理土地分割及合併案,則以土地分割之項目計算。

 民國100年12月 1日 11:11:45 印製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長官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 8,686

 3,711

 22,754

 4,009

 30,857,569.38

 5,245,865.23

 53,179  75,492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土地複丈案件：件數  件；土地筆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建物測量案件：件數  件；建物棟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核發謄本：件數  件；張數：  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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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,654,116.74

 993,347.53

 1,660,769.21

 2,264,660.78

 811,801.51

 1,452,859.27

 738,400.30

 199,080.79

 539,319.51

 177,914.82

 66,170.46

 111,744.36

 762,623.93

 348,953.04

 413,670.89

 182,805.03

 110,332.72

 72,472.31

 402,916.70

 87,264.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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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86,028.56

 179,108.62

 206,919.94

 308,160.93

 131,502.45

 176,658.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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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,708.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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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事務所別

宜蘭縣測量案件
 中華民國99年12月

 1112-03-06-2

 宜蘭縣政府(地政處)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

編製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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